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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交易所得稅的課徵與廢除(2012-2015): 

論述制度主義的觀點 

 

林顯明* 

摘要 

證券交易所得稅在臺灣的賦稅史上共歷經了四次課徵與停徵的經驗，而上一次證

所稅創建與廢除則是發生在前總統馬英九執政之 2012 至 2015 年間。對此，本文

運用 Vivien Schmidt 論述制度主義的理論觀點進行分析，藉以探討最近一次證

券交易所得稅制度變遷當中行動者、理念、論述三者之間互動的關係以及制度變

遷的結果。透過檔案分析法與追蹤證所稅制度變遷過程中，不同政治行動者理念

與論述的策略性運用。本文研究發現，證所稅在 2012 至 2015 年間從制度創設到

廢除共經歷了三個階段的論述與制度變遷時期，分別為: (一)2012 年「證所稅

之理念、論述與制度建構期」、(二) 2013-2014 年底「證所稅之論述與制度修正

期」與 (三)2015 年的「證所稅之制度廢止期」。在這三個論述與制度變遷時期

當中，不同的政治行動者試圖運用不一樣的理念與論述策略試圖影響並引導制度

的發展方向。而證所稅制度變遷的結果就如同 Streeck & Thelen 所言是一個制

度耗盡（exhaustion）的過程，立法委員透過修法的一塊塊地將原本證所稅的制

度內涵加以消耗和解構，使得原本的制度逐漸地失去功能，最終導致該制度被廢

除與耗盡結果。而這樣的制度改革結果也使得部分民眾對於馬前政府追求稅制改

革和社會正義以及證所稅所能帶來之量能課稅政策目標的期待也一併耗盡。然

而，證所稅制度改革的結果亦在社會上產生了兩種不一樣的看法，對此研究者也

將會在本文中進一步地針對兩種不同的觀點進行梳理，藉以一方面呈現不同觀點

對於證所稅制度的看法、另一方面，也藉此展現制度改革過程與意義的多元性和

複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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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近年來薪資所得與資本利得之間的差距不斷擴大，使得臺灣富人與一般人之

所得及社會整體貧富差距愈來愈大。據調查，臺灣前 10％富人的財富集中狀況

比起 1980 年代成長了 13％，其中臺灣最高所得 10％之家庭所得中有 25％來自

股利、薪資所得約佔 60％，而剩下的 14％所得則來自於房地產買賣等資本利得。

然而，臺灣最高所得中前 0.01％的家庭，家庭所得則有超過 70％來自股利所得。

上述財富集中以及越高所得家庭越依賴股利和資本利得而非依靠薪資所得的現

象，被認為是造成當前臺灣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原因之一。2005 年時臺灣所得

最低 5％家庭的綜合所得平均數為 7.2 萬元、而所得最高 5％家庭綜合所得平均

數則為 396.9 萬元，前後 5％家庭之綜合所得平均數相差了 55.13 倍、然而最富

有與最貧窮家庭所得差距在近年來並未獲得改善，到了 2015 年時，臺灣所得最

低 5％家庭綜合所得平均數下降至 4.7 萬、而所得最高 5％家庭綜合所得平均數

則為 471.5 萬元，兩者的差距擴大到 100.32 倍（鄭琪芳，2017）。然而，絕大部

分收入來自股利所得和資本利得的富人是否就比收入來自薪資所得之大部分民

眾所繳交的稅收來的更多呢? 以 2012 年為例，我國政府之收入來源中約莫 75％

來自課稅收入，而在這些課稅收入當中又有 48.86％的課稅收入來自於所得稅系

（含營利事業所得稅、綜合所得稅、土地增值稅）、39.73 來自消費稅系（含營

業稅、貨物稅、關稅、印花稅、娛樂稅，菸酒稅、使用牌照稅、健康福利捐）、

13.4％來自財產稅系（含遺贈稅、證券交易稅、期貨交易稅、房屋稅、地價稅、

契稅），由此可知所得稅系與消費稅系不僅佔了臺灣課稅收入之 85％，更是臺灣

政府稅收之主要來源，相較下資本利得之稅收佔政府整體稅收之比例則較為有限

（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科研資料組，2014）。以 2014 年為例，在所得稅系之

綜合所得稅方面，薪資所得佔綜合所得稅收入的 72.67％、股利所得僅佔 15.27

％，而房地產買賣所得所繳納之稅收更僅佔綜合所得稅的 0.35％（鄭琪芳，

2016）。由此可知，稅收是構成我國政府最主要的收入來源，而在不同類型的稅

收收入當中，所得稅系所佔的比重最重，亦是我國政府稅收收入的重要構成，但

在所得稅系當中，薪資所得所佔之比例與稅收貢獻又大大地超越股利所得和房地

產買賣所得。換句話說，構成我國政府稅收收入主力的是一般受薪階級之薪資所

得、相對下，不需要透過勞動力付出而獲得之股利和其他資本利得的稅收收入貢

獻相對小了許多。對此，薪資所得與資本利得在稅收貢獻上的不平衡，以及臺灣

社會近年來日益嚴重的貧富差距問題，在在都成為了臺灣民眾最期待改變與民怨

之所在（曾巨威，2009）。 

 

    對此，如何透過稅制改革一方面彌平薪資所得與資本利得在稅收貢獻上不公

平的現象、另一方面，達成消弭貧富差距和追求更加公平與正義之社會不僅是臺

灣民眾的期盼、亦是政治菁英在尋求臺灣人民支持時不得不積極提出具體回應以

爭取民眾支持的重要議題。面對臺灣社會輿論對於薪資所得與資本利得在賦稅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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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上的不公平現象以及貧富差距愈來愈大的情形，當時正在參與 2008 年總統大

選的前總統馬英九在其財稅改革政見中即提及若其當選將成立「賦稅改革委員

會」藉以全面地盤點與檢討臺灣稅制所面臨的問題，並以「增效率、廣稅基、簡

稅政」作為改革重點。在馬英九順利贏得總統大選並完成二次政黨輪替後，馬英

九總統及其行政團隊為了履行競選時對選民稅制改革的承諾，因此於 2008 年 6

月底在行政院下成立「行政院賦稅改革委員會」。而賦稅改革委員會經過數月的

研議之後，提出 19 項待改革之稅制項目；其中重要的稅制改革項目包括:調整綜

合所得稅部分課除額、調整綜所稅部分稅率、取消軍教薪資所得身分別免稅之規

定、配合促產條例實施屆滿，營所稅稅率調降為單一稅率之 20％以及調降遺產

稅與贈與稅等。而上述各項改革建議，也一一的在前總統馬英九的第一任任期中

獲得落實，例如 2009 年 1 月開始遺產稅和贈與稅稅率調降為 10％、配合促產條

例的屆滿，最後將營所稅稅率從 2010 年開始從 25％調降至 17％、軍教人員薪資

則從 2012 年開始恢復課稅。雖然在馬英九前總統第一任任期（2008-2012 年）

已具體地取得了上述各項稅制改革成效，但截至馬前總統第一任任期結束前，尚

未對於資本利得課稅之稅制改革獲致具體成果（孫克難，2017）。 

 

    面對資本利得課稅之稅制改革於第一任任內未獲致具體成效的情形，促使馬

英九前總統在 2012 年總統大選連任後更加積極地推動資本利得課稅等相關方面

之改革措施。對此，時任財政部長的劉憶如於 2012 年 2 月表示，行政院將於 3

月 15 日設立「財政改革健全小組」，希冀透過邀集學者專家共同商議馬前總統第

二任任期中重要之財稅改革方向。經過兩次會議之後，財政部於 2012 年 4 月 13

日正式推出財政部版之證券交易所得稅改革方案，財政部版本中個人與法人之證

券交易所得都必須被課稅、而若個人之證券交易資本利得超過 300 萬者，必須被

課徵 20％的稅、若法人之證券交易資本利得超過 50 萬者，其必須被課徵 12％的

稅（陳春霖，2012）。財政部版本出爐後，在馬英九前總統的堅持下，很快地即

獲得了府院黨的共識和支持，而行政院也在 2012 年 4 月 27 日小幅度地修改了財

政部的版本後推出了「行政院版之證所稅」方案、並在國民黨立法院人數優勢下，

於 2012 年 5 月 11 日在立法院程序委員會通過付委審查進入到實質審查階段。在

實質審查時，共有「行政院版」、「民進黨團版」、「親民黨團版」、「民進黨許添財

委員版」及「國民黨團修正動議版」五個版本送交朝野協商。最後，在 2012 年

7 月 25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國民黨團修正動議版」，並訂於 2013 年 1 月 1 日開

始恢復課徵證券交易所得稅（黃琴雅，2012）。 

     

    然而，證所稅於 2013 年正式開徵後，很快地在 2013 年 6 月進行了第一次修

正，當時一樣由國民黨立法院黨團主導，修正上路不到半年的證所稅，不僅取消

了散戶課稅、對於股市投資大戶之課稅標準也進一步放寬，原本投資大戶出售股

票超過 10 億元即必須被核實課稅，然而在此次的修正版本中，國民黨團將原本

的 10 億元大戶條款，進一步地修正為股票出售金額超過 10 億元以上之「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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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需要被課徵千分之一的證所稅。對此，國民黨團主動提出的大戶條款修正案通

過後，許多民眾對於馬政府證所稅稅改政策所可能帶來之成效產生質疑，並認為

此次的法律修正已經與馬前總統原本所堅持之租稅正義背道而馳（楊毅，2013）。

然而，2014 年 12 月國民黨立法院黨團針對證所稅之大戶條款規定進行了第二次

實施時間上的修正，將原本已經要啟動的大戶條款課稅規定再進一步地往後遞延

三年至 2018 年再行實施（自由時報，2014）。由於在第一次證所稅修正案通過後，

小股民已經被排除在證所稅之課徵範圍外且大戶條款之課徵條件業已被進一步

的放寬、而在第二次的證所稅修正案中，大戶條款則更進一步的再被延後實施。

對此，證所稅經過兩次法律修正後，臺灣社會已開始出現「證所稅名存實亡、不

如廢除」的聲浪；對此，立法院國民黨團於 2015 年 11 月 17 日再度進行了第三

次的修法，並於立法院三讀通過廢除證所稅且明訂於 2016 年 1 月 1 日正式退場，

結束了我國財政史上第四次之證所稅開徵後停徵的紀錄。 

 

    回顧馬英九前總統任期中證券交易所得稅從研擬到廢除僅經歷了短短 3

（2012~2015）年的時間，且從起徵到廢除的 3年期間經歷過數次的制度改革與

變遷並在最後以廢除收場。面對證所稅在過去短短 3年中所經歷之制度變遷與調

整引起了研究者的興趣；然而，研究者在閱讀和梳理當前有關證所稅之相關研究

後發現，當前相關之研究與討論多集中在財稅和經濟領域之討論為主，如劉其昌

（2015a；2015b；2015c）、李政衛（2013）、孫克難（2013）、陳聽安（2012）及

董紀宏（2012）等；然而，卻尚未見到從政治學和政治經濟學領域，特別是制度

主義的角度來解釋這一個在臺灣稅制史上這麼變化多端之賦稅制度的改革與變

遷過程。對此，本文的研究問題為，吾人可以從那些政治經濟學和制度理論的觀

點來理解和分析證所稅的制度變遷與調整呢? 而這個制度從建立到廢除的過程

當中，有那一些行動者參與其中、以及又是那一些行動者扮演了關鍵的角色呢?

為了有效地回答本文之研究問題，研究者援引 Schmidt 之論述制度主義以及新制

度主義中關於制度變遷之相關探討，作為本文分析 2012 至 2015 年臺灣證券交易

所得稅從復徵到廢除過程中制度變遷的意涵、以及在此過程中不同政治行動者所

扮演角色探討的依據。 

 

    以下，本文之章節安排如下，第貳章研究者將先針對政治學研究中的語言轉

向進行探討，藉以瞭解當前政治學研究中語言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在政治學研究

當中，語言對於政治議題之研究所能帶來的啟示。第參章，研究者更進一步地探

討理念、語言與制度主義三者之間的關係，透過如是的討論，凸顯出制度研究當

中理念與語言的實用性和重要性。在經過了上述概念之討論後，第肆章研究者將

針對 Vivien Schmidt 之論述制度主義以及新制度主義中有關制度變遷之理論概

念進行梳理與說明、並具體地將此理論概念運用在本文第伍章針對證券交易所得

稅之創設與廢除歷程之分析當中。最後，研究者將在第陸章中進行結論與討論，

並說明本文對於未來研究可能所帶來的啟示與研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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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政治學研究中的語言轉向 

    事實上，語言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扮演著重要地角色。在人們一般的社會生

活中，語言存在於吾人生活中的每一個時刻，語言提供了人們進行溝通、傳遞訊

息、乘載理念意識的溝通性功能。同樣地，語言亦提供了人們在政治生活中界定

身分與權利和義務關係的功能、另外，在政治生活中，人們亦可透過語言的運用

作為劃分我者與他者間的不同身分認同，且伴隨著不同身分認同的界定而來的，

即是因著不同身分所獲致之具有差別性的政治權利和義務關係（劉永濤，

2014:78）。由此可知，語言在吾人的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皆扮演著重要地角

色，除了溝通和界定身分認同的功能外，語言在人們的政治活動中，亦乘載了人

們對於政治事務的觀點、理念和看法。另外，從實際的政治生活來看，在多數民

主國家的脈絡下，無論是享有政治權力的執政者或積極想透過選舉來獲取權力的

在野政治人物在取得政治權力的過程中，都必須運用語言不斷地進行論述和言

說，藉以爭取選民的認同和支持。然而不僅是想取得權力者需要透過語言的運用

進行論述和言說以爭取民眾的支持；相同地，擁有政治權力的執政者，為了保全

其政治權力，也必須不斷地透過語言的使用向社會大眾說明其方向和政策，以爭

取民眾的支持（劉永濤，2014:49-50）。由此可見，語言除了具有協助人們進行

意思傳達和溝通之社會性功能外、語言亦具有協助人們獲取或維護政治權力的政

治性功能。順此，從政治生活的角度來看，人們的政治生活無法離開語言，因為

所有的政治活動和權力競逐都離不開語言的使用（Chilton, 2004:6）。 

 

    然而，雖然語言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無論是社會生活或政治生活皆扮演著

重要地角色，但針對語言所做的相關研究，卻並非是傳統政治學研究中所重視的

研究問題。回顧政治學的發展，1950 年代後行為主義的研究範式(paradigm)在

政治學研究中取得了主導性的地位，在行為主義研究範式的觀點下，政治學應以

追求科學化作為政治學學科研究為目標。從事行為主義研究者，其著重於運用科

學的方法進行政治學的研究，並將研究對象設定在每一位政治行動者上，希冀透

過運用科學方法所進行的政治學研究，增進政治學的解釋能力，乃至於推論(測)

能力。然而運用行為科學所進行的政治學研究，通常是將被研究的各個政治行動

者特徵，化約為一個個可進行測量之指標或選項，例如性別、年齡、身高、居住

地等。而這種將政治行動者的個別特徵化約為可測量之指標的作為，被許多論者

批評是對於被研究者的一種去脈絡化行為（徐振國，2002）。延續此類觀點，對

於政治學研究方向提出批評的最新發展，即是 2000 年於美國政治學界所興起之

政治改造運動（perestroika in political science）所提出來的研究轉向倡議。

改造運動所批判的是美國政治學研究長期以往過於著重追求高深統計技術、模型

建構與建立一般性推論法則的研究方向，而忽略了在政治生活中其他富有豐富內

涵的其他領域與研究問題。對於美國政治學界與頂尖期刊長期忽略理論模型與高

等統計以外的研究問題，支持改造運動的論者認為這將有損美國政治學界對於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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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政治領域議題關注的代表性（McGovern,2010）。 

 

政治學改造運動中，面對美國政治學研究追求一般化法則、忽略脈絡性思

考的問題，有論者認為政治學研究長期以來慣於使用理性選擇與統計技術進行研

究，但這樣的研究途徑已出現侷限，並具體地表現在「理論負載」和「方法驅策」

等兩個面向的侷限上，有過度偏重追求通則的傾向（郭秋永，2009）。另外，亦

有論者認為應該運用當代語言學中所倡議之「語言和論述轉向」作為強化政治學

研究對於脈絡性的探討。其中，此觀點論者認為，政治學研究必須重視並捕捉政

治行動者日常生活中論述的政治語言資料，重新認識人們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中

語言的特性，尊重語言使用者在不同社會脈絡中蘊含的實質意涵，藉以深化研究

者對於不同政治行動者對於政治生活的理解。然而，上述針對實證主義在政治學

研究中之不足所提出的倡議，深刻地挑戰當前以實證主義為首的政治學研究，而

倡議的相關內容亦展現出高度後實證主義色彩。然而此種後實證主義的主張，其

目的並非在於否定實證主義研究所帶來的啟示與貢獻，而是更期待政治學研究

者，能夠將更多細緻的脈絡性議題帶入到政治學研究當中，並具體地展現在政治

學研究從「律則」到「脈絡」的轉向上，在此政治學研究之脈絡轉向倡議下，探

究語言和論述在政治生活中扮演什麼角色成為了該倡議脈絡下其中一項重要的

研究課題（徐振國，2013、2017）。 

 

在此波將脈絡帶入政治學和制度研究的浪潮中，最廣泛地被制度學者所引用

和用來探討理念、論述與制度變遷的理論觀點為學者 Vivien Schmidt 所提出來

的「論述制度主義」（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由於論述制度主義有效

地結合了理念、論述與制度變遷的動態關係探討，因此本文即援引該理論概念作

為本文進行實證分析時之理論框架（陳嫈郁，2014a）。     

參、 Vivien Schmidt 論述制度主義觀點 

    延續著上述對於理念、論述與制度的討論，Schmidt在其論述制度主義的主

張中，標示出了論述在制度動態互動過程所包含的兩大面向:首先，政治論述乘

載了政策或改革論述的理念面向（ideational dimension）、其次，政治論述在

推動制度變遷的過程中亦有互動面向（interactive dimension）的雙重特徵。

以下，針對政治論述當中的理念面向和互動溝通面向進行梳理（Schmidt,2000）。 

 

    在理念面相方面，Schmidt認為論述是理念的載體並將理念分成兩大類: 

 

    (一)背景（background ideas）理念，該理念型塑了政治行動者與政治菁英

對於制度情境的主觀性理解，從這個角度來看，Schmidt認為對於不同的政治行

動者和政治菁英而言，制度情境是經由行動者各自主觀詮釋而來。這種透過自我

主觀詮釋所形成的制度背景理念不僅會影響到行動者對於制度的觀點，亦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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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行動者與政治菁英對於未來制度選擇的路徑和方向。(二)前景（foreground 

ideas）理念，有了對於制度環境不同認知和詮釋之背景理念後，政治行動者與

政治菁英若要進一步地將其所認同和支持的政策理念和價值付諸實現，尚須有前

景理念的論述能力作為基礎。因此，前景理念指的就是行為者具有傳達理念的論

述能力，亦即行動者透過理念論述的傳達將個人理念轉化為集體行動與共識進而

改變制度現狀。順此，在前景理念之論述內容中，政治行動者或政治菁英必須進

一步地提出對於現有制度有何不足和具體解決方案之計畫層面（programmatic 

beliefs）的論述內容，作為政治行動者或政治菁英用來說服其他社會大眾藉以

支持其所提之制度改革的論述的依據。在此一層次的論述內容中，政治行動者或

政治菁英必須具體地指出現有制度有什麼問題、又有什麼地方需要進一步修改，

以及其所欲推動的制度改革政策內涵為何等（Schmidt,2008, 2010）。 

 

    另一方面，Schmidt進一步認為，理念在政治論述的過程中，具體地發揮兩

種功能: (一)規範理念（normative ideas）論述功能，從實際的政治經活經驗

來看，當政治行動者與政治菁英欲針對現有之制度提出改革要求時，其論述內涵

並不能和社會大眾常久以來之政治生活經驗完全脫節。因此，Schmidt所提之規

範理念的概念認為，當政治行動者和政治菁英在進行制度改革論述時，必須運用

規範性理念的概念，在其和社會大眾說明和說服的過程中表明其所提的新政治論

述和改革內涵是奠基於整體國家價值（national values）、既有之國家政治認同

（deep-seated structures of national identity）與長期社會價值

（long-standing values）等基礎上所提出。其目的是希望透過連結社會大眾長

期以來的政治生活經驗和社會價值等概念，藉以說明其所提之改革論述的社會正

當性和價值合理性。(二) 認知理念（cognitive ideas）論述功能，在此種論述

功能中，政治行動者或政治菁英主要是針對既有的政策安排或制度建制提出批評

和改革論述，而此類改革論述必須具體地指出新的改革方案如何能有效地解決當

前所面對的問題、且又有那些部分比現有的制度設計更好等，且新改革方案具有

避免事情或錯誤再次發生的能力。由上述可知，理念在政治論述中所能扮演的不

同角色，然而Schmidt也提醒，事實上在現實的政治生活和制度改革論述中，這

兩項理念論述功能是難以分開地，政治行動者或政治菁英經常是同時運用這兩項

理念於論述當中，藉以發揮最大的政治論述功能（Schmidt,2000:279-284）。 

 

   Schmidt認為政治論述除了具有上數項理念類型和價值外，政治行動者或政治

菁英要能夠具體地將其所欲傳達之政治理念和制度改革內容之政治論述內涵傳

遞給其他的政治菁英和社會大眾，則必須透過論述策略的使用，才有可能達成其

論述傳遞和說服社會大眾的目標。具體而言，Schmidt將論述策略類型亦分成兩

大類型: (一)協調式政策論述（coordinative policy discourse），能夠參與

該政策論述溝通的政治行動者，多是直接和政策或制度相關的政治菁英或政治行

動者，其中包括政策制定者、政府官員、政策顧問、專家學者、企業領袖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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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代表等。政治菁英或政治行動者在此一階段的論述目標，是希冀透過協調式

政策論述策略的使用，藉以凝聚政治菁英份子彼此間對於政策和制度改革論述的

認認同和支持。尤有甚者，更進一步的形成支持政策和制度改革論述之論述聯盟

（discourse coalitions）以及政治菁英彼此間對於改革論述的共同認知和語

言，政治菁英透過此一論述策略的使用，藉以集結和凝聚跨領域

（cross-sectionals）之政治菁英的認同和支持。(二)溝通式政治論述

（communicative political discourse），在凝聚了政治菁英彼此的認同與支持

後，下一個階段則是要更進一步地尋求一般社會大眾的認同和支持。此一說服過

程之對象與上一階段有所不同，在溝通式政治論述階段，政治菁英主要說服的群

體為廣大的社會大眾。為了要達到說服社會大眾支持新的政策或制度改革論述，

政治菁英必須盡可能地闡述與解釋其所主張的政策立場或制度改革論述和方

向，試圖說服社會大眾來支持其所倡議的改革內涵與方向。那麼為了要能夠在有

限地時間內說服社會大眾，此一階段中，政治菁英常用的論述傳播型態則包括:

選舉、媒體宣傳、電視辯論、網路文宣及民主審議等過程，進一步擴大新改革論

述之社會閱聽眾群體。Schmidt認為此一階段，基本上表現出了現代民主國家公

共政策推動的大眾說服過程，此一階段的論述傳播對象較為多元、普遍與全民地

（Schmidt,2006:192-196）。 

 

從政策論述和溝通過程的角度來看，Schmidt認為透過政治行動者論述模式

與內涵的追蹤，彌補傳統新制度主義過於強調結構對於行動者的制約能力，進而

忽略了行動者在制度內運用其能動性的使用推動制度變遷的可能性。另一方面，

由於一個新的理念和政策並不會一推出來就被社會大眾所接受，而是必須透過不

斷地溝通和說服的過程，才有機會將更多不同之社會力量納入到支持政策論述之

論述聯盟中，因此運用論述制度主義進行制度和政策變遷之分析時，需注重對於

不同政治行動者論述之溝通、說服、折衝等互動過程。對此，追蹤理念和論述如

何被傳遞以及如何進一步被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等機制問題

（tracing the effects of discourse）是論述制度主義和論述追蹤分析方法所

關注的重要問題（Schmidt,2011；Legreco＆Tracy,2009）。另一方面，有論者認

為理念、論述與制度的互動過程有如螺旋（spiral）互動關係；在政治生活中，

當某一個制度或政策事件發生後，政治行動者必須透過論述對此一事件加以回應

（discursive response），而這樣的回應性論述通常都帶有明確的理念和政策立

場，在此過程中，擁有論述權力的政治行動者將會透過論述策略的使用，藉以尋

求說服更多行動者的可能，並以最終推動制度變遷或新政治論述制度化為追求目

標。而論述與制度兩者間，就在回應與制度化功能建立間不斷地相互影響，有如

螺旋互動關係般的相互建構（Den Besten ＆ Verkooijen,2014）。 

 

在論述制度化和制度變遷的過程中，理念、論述與制度三者之間是一種持續

性地互動關係且彼此相互影響。首先，理念是政策內生性動因和變遷的起點，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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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政策與制度的設立皆來自於不同政治行動者在過程中對於特定理念的論述

和訴求而來，在特定理念指引下，政治行動者將會藉此選取服膺該理念之政策方

案。政治菁英和政治行動者在特定之理念引導下所選擇之政策和制度，還必須要

進一步地透過不同論述策略的使用，才有可能進一步地獲取政治菁英彼此之間以

及一般社會大眾的支持。對此，論述制度主義的分析重點同時放置在探索政治菁

英和政治行動者如何形塑政策理念以及如何使用不同的政策論述策略吸引民眾

的支持或反對，藉以推動政策和制度的發展方向往其所欲達成之目標前進（馬雪

松，2017；沈燕培，2017）。然而，雖然論述制度主義可以協助吾人解釋制度變

遷過程中有那些政治行動者參與其中、以及政治行動者又是透過使用那些不同的

理念與論述策略來促成制度變遷往特定方向改變，但論述制度主義對於制度變遷

後的結果與類型的解釋則較為缺乏。 

 

對此，在解釋制度變遷的過程與類型方面，本文援引漸進式制度變遷之相關

討論並以漸進式制度變遷的類型作為本文在分析證所稅制度變遷之結果與類型

解釋時使用。Mahoney＆Thelen認為經由行動者所引發的內生性漸進式制度變遷

的類型又與「制度特質」和「權力結構」特質有關。制度特質意旨為行動者對於

該如何執行制度與詮釋制度內涵之空間大小、而權力結構則是指制度內之行動者

對於制度所擁有之否決權大小。對此，Mahoney＆Thelen根據這兩個標準，將漸

進式制度變遷的類型劃分成四類，疊加（layering）、漂移（drift）、取代

（displacement）以及轉變（conversion）。疊加的概念是指，在制度變遷過程

中既有的制度並沒有被取代，而是透過在既有制度上加入新制度的方法，促使制

度產生改變。而轉變的制度變遷則是對於現有之制度進行再詮釋

（reinterpretation），透過對既有制度賦予新的內涵使得既有制度的內涵產生

變化，進一步地促使既有制度在內涵詮釋意義的改變下產生漸進式的制度變遷結

果。漂移的制度變遷內涵為當一個制度環境產生改變，但制度行動者並未對既有

制度進行調整，使既有的制度在新的制度環境中無法產生效用而逐漸被忽視進而

產生漂移之制度變遷現象。另外則是取代式的制度變遷，此種制度變遷的模式

下，既有的制度被新的制度所取代（Mahoney＆Thelen,2009:1-37）。另外，Streeck 

& Thelen（2005）則認為漸進式制度變遷的類型除了上述四種之外，還包括耗盡

（exhaustion）的制度變遷類型，在這種制度變遷的類型下，制度內的行動者對

於既有制度的內涵進行破壞或解構，使得制度最終瓦解的結果，但這種制度瓦解

的過程並非以快速或斷裂的方式、而是透過漸進和緩慢的方式達成。 

 

本文將上述論述制度主義以及新制度主義中探討漸進式制度變遷的觀點放

回到本文之研究問題，研究者欲進一步回答臺灣的證券交易所得稅是如何在三年

的時間裡即經歷了課徵到廢除的過程。在過程中有那些重要的政策行動者參與其

中、以及這些政策行動者運用了什麼樣的理念和論述策略，而在不同的論述策略

與內涵下又對於證所稅產生什麼樣的制度變遷影響?對此，本文依據上述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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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5年間臺灣證券交易所得稅之制度改革的梳理，研究者將此制度變遷過

程劃分成三個時期進行分析:(一)2012年「證所稅之理念、論述與制度建構期」、

(二) 2013~2014年底「證所稅之論述與制度修正期」與 (三)2015年的「證所稅

之制度廢止期」。 

 

表1 漸進式制度變遷類型 

特徵/類型 制度特質 

行動者對於該如

何執行制度與詮

釋空間小 

行動者對於該如

何執行制度與詮

釋空間高 

權力結構 行動者對制度所

擁有之否決權高 

Layering 

（疊加） 

Drift 

（漂移） 

行動者對制度所

擁有之否決權低 

Displacement 

（取代） 

Conversion 

（轉變） 

資料來源: Mahoney＆Thelen（2009） 

 

肆、 證券交易所得稅課徵與廢除之論述制度論解析 

一、2012 年「證所稅之理念、論述與制度建構期」 

    為了回應臺灣社會對於稅制不公平的疑慮，以及追求一個更加公平之稅制環

境，馬英九前總統在 2012 年總統就職演說時針對社會各界對於此一議題的討論

與關注回答道，他所領導的政府一定會堅持社會公平正義的原則，並且會依據憲

法有關「量能課稅」的規定來推動稅制改革。對此，馬前總統表示:「健全政府

財政結構是當前要務，我們正努力落實『量能課稅』與『租稅正義』，建構完整

的社會安全體系，維護弱勢群體的基本權益」。由上可知，馬前總統在面對臺灣

社會內部以及輿論對於稅制不公平現象的批評，其以社會正義之理念為，選擇了

以憲法為基礎的量能課稅原則作為推動稅制改革的背景理念。在此背景理念的基

礎下，馬前總統對於稅制不公的理解和詮釋中表示，許多稅負制度並未落實在憲

法量能課稅的原則上。那麼何謂量能課稅呢？事實上，量能課稅的概念來自於中

華民國憲法第七條平等權之要求而來，在平等權的基礎上，量能課稅意旨為：「個

人的稅、捐負擔，應按照稅捐義務人可以給付稅捐的能力，加以衡量；另外，量

能指標包括所得、財產及消費」（陳清秀，2010）。對此，馬前總統就在社會正義

和量能課稅等背景理念的基礎下，開始要求行政團隊擬定和推動具體之賦稅制度

改革，並據此凝聚賦稅制度改革之共識的前景理念。其推動的第一步為組織學者

專家來商議稅制改革的具體政策內涵。而馬英九前總統對於量能課稅之背景理念

的重視，可從當時總統府新聞稿的發表數量得知，在證所稅立法完成前，馬前總

統幾乎每一個月提及一次關於量能課稅以及稅改政策等相關議題，相關的論述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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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於 2012 年總統府所發佈之新聞稿內容。例如 2012 年 2 月 22 日出席「2012 年

天下經濟論壇」開幕式時，馬英九總統提到：「租稅改革正由財政部積極規劃中，

期進一步落實『量能課稅』原則，讓收入高的人負擔較多稅捐，以健全財政、照

顧更多弱勢」（總統府，2012a）。另外，馬前總統在 2012 年 6 月 1 日接受國際媒

體路透社的專訪時再次表示：「稅制的改革能夠『量能課稅』，讓有能力、財富比

較多的人民負擔多一點稅捐，這才能讓政府有足夠資源縮短貧富差距。在過去 4

年中，貧富差距最高的一年是 2009 年，最高所得 20％的家庭和最低所得 20％的

家庭，其差距為 6.34 倍，到了 2010 年，降低到 6.19 倍，雖然以 5等分的計算

方法，6.19 倍在東亞還是最低的國家，不過我們還是希望能繼續降低」（總統府，

2012b）。 

 

    由馬前總統這幾次的談話中可知，量能課稅一直都是馬前總統用來實現社會

正義以及進行租稅改革的背景理念，在這個背景理念下，馬英九前總統把量能課

稅以及稅制改革作為達成降低貧富差距的前景理念論述，而透過量能課稅的賦稅

制度改革藉以達成縮減貧富差距的政策目標，即成為了馬英九前總統用來說服其

他政治菁英以及凝聚社會大眾共識的前景式理念。換句話說，在此一階段中馬前

總統為了回覆社會各界對於臺灣租稅環境不公之批評，選擇以社會正義和量能課

稅作為其進行制度改革之背景理念、並在此背景理念的詮釋和基礎下，進一步地

要求行政部門針對上述之背景理念和脈絡問題進行共識型前景理念的凝聚，並且

在此凝聚的過程中，馬前總統亦透過邀請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召開稅改會議的方

式，希冀進一步地凝聚學者專家以及其黨內政治菁英對於賦稅制度改革之共識並

藉此進一步啟動協調式政策溝通的階段。 

 

    在馬英九前總統清楚地闡述了其在量能課稅的理念下，對於推動稅制改革和

追求更加公平賦稅制度及社會正義的期待下。行政院於 2012 年 3 月 15 日正式成

立「財政改革健全小組」，希冀透過邀集學者專家共同商議馬前總統第二任任期

中重要之財稅改革方向。2012 年 3 月 18 日正式召開第一次的「財政改革健全小

組」會議，會議召集人由財政部長劉憶如擔任，其他小組委員共有 15 人，包括

內政部、經濟部、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科技部等政府各部會代表以及

10 位來自不同學校和不同領域的學者專家與會。在第一次的會議當中，與會委

員們共針對量能課稅的議題討論了五次，例如李存修委員表示，在量能課稅的理

念下薪資所得的繳稅比例應該被降低，且表示在此理念和基礎下資本利課稅應該

是一個無可避免的議題，其中當然亦包括證所稅在內的資本利得稅制都應該被全

盤地考量，在第一次的會議當中，與會的學者專家和代表對於是否應該復徵證所

稅以逐漸地有了共同的意見和立場。除了招開以政府代表和學者專家為主的財政

改革健全小組會議外、馬英九政府於 2012 年 4 月開始於臺灣北、中、南、東四

個地區召開財經改革健全小組之區域小組會議，擴大邀請產業界、民意代表、地

方政府與全台各地專家加入，並期待在 2012 年 9 月中前，讓第一項財政或賦稅



                           證券交易所得稅的課徵與廢除(2012-2015): 論述制度主義的觀點 

 

78 
 

改革正式上路。召開了全國性與地方分區性之財政改革健全小組數次會議之後，

財政部於 2012 年 4 月 13 日正式公佈財政部版本之「證券及期貨交易所得課稅方

案」，在其方案中個人與法人的課稅方式有所不同，個人納入綜合所得稅進行課

徵，獲利達到 300 萬元者就必須課稅，稅率為 20％；法人課稅部分則採最低稅

負制，所得達到 50 萬元則需繳將 12％的稅賦、另外，在此課稅制度下設立盈虧

互抵機制，法人可認列五年之虧損、而個人則可認列三年之虧損，且在鼓勵長期

投資的目的下，持股滿五年之所得免稅。對此，財政部長劉憶如表示，會受到財

政部稅制改革影響的法人超人超過 1600 戶以及 1萬民股市散戶（自由時報，

2012）。 

 

    財政部推出了稅賦改革制度方案後，2012 年 4 月 26 日是馬前總統推動賦稅

制度改革的重要日子，該日馬前總統在總統府召開行政高層會議，馬前總統在該

次會議上第一次正式拍板其針對賦稅改革所提出的證券交易所得稅復徵案，並責

成行政院長將此證所稅復徵案納入到隔日的行政院會進行討論，而此次參與行政

高層會議的與會人員還包括前副總統蕭萬長、當時的副總統當選人吳敦義、前財

政部長劉憶如、前金管會主委陳裕璋以及當時的國民黨立法院黨團三長與幹部

(董紀宏，2012: 111-112)。由上述討論可知，截至 2012 年 4 月馬前總統與其執

政團隊對於復徵證所稅已建立了政治菁英和學者專家彼此之間的共識，並且也具

體地將馬前總統對於社會正義和量能課稅的背景理念和規範理念，進一步地轉化

成具體之賦稅制度改革方案之前景理念和認知理念。另外，如 Schmidt 所述理念

的論述功能並無法有效地加以區分，其功能通常是一起發生和作用地。由上述討

論可知，馬英九前總統希望透過量能課稅之賦稅制度的改革，將其改革方案和憲

法對於平等權之追求兩者加以連結，使其制度改革方向和我國憲法和社會對於平

等權等傳統價值之追求有了聯繫，成功地將其個人對於我國賦稅制度不公之個人

認知和看法的背景理念和傳統之國家和社會價值的規範理念有了連結。這樣的理

念建構和論述內容使得馬前總統的制度改革不僅有了與傳統價值連結之規範行

理念依據、其更透過召集學者專家和高層行政會議的召開，將其改革理念進一步

地透過協調式政策論述的過程將其凝聚成為擁有具體內容的改革方案、對此，行

政團隊希冀透過證所稅的復徵作為說服社會大眾認同政府所提出來的改革內容

不僅是能夠有效回應社會各界對於賦稅制度不公的輿論看法、亦可以有效地追求

傳統國家和社會所關注之社會公平正義的前景和認知理念制度改革論述內容。 

     

    在完成了執政菁英和學者專家彼此之間的協調式政策論述後，證券交易所得

稅復徵案正式在 2012 年 7 月 25 日獲得立法院三讀通過，而立法制度的通過可視

為是賦稅改革從論述到證所稅制度化完成的一個過程和結果。立法院所通過的法

案內容表示，從 2013 年 1 月 1 日起，股票交易所得依照「設算所得」和「核實

課徵」雙軌制強制課徵證券交易所得稅；其中，所謂的「設算所得」意旨為當臺

北股市之指數達到 8500 點以上之後，每筆扣千分之 0.2、9500 點以上時，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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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出交易扣千分之 0.4。換句話說，台股 8500 點以上每增加 1000 點，證所稅就

增加千分之 0.2。另外，在核實課徵方面，則針對四種對象有著具體和不同的規

定。一是出售未上市上櫃股票；二是興櫃股票全年賣出 100 張以上；三是出售

102 年後上市上櫃的股票 10 張以上；四是非居住在中華民國境內的個人，採分

離課稅，稅率 15%，為鼓勵長期持有，持股超過 1年以上稅率減半為 7.5%，IPO

則持有超過 3年再減半為 3.75%、另外，核實課徵可以盈虧互抵，若當年證券交

易虧錢，可從所得中扣除。另外，立法院亦通過決議，從 2013 年 1 月 1 日開始

採行雙軌制，實施 2年，各人可選擇要「設算所得」或「核實課徵」，同年度選

定後不得變更。民國 104 年後「設算所得」取消，全部採取「核實課徵」，並增

加對象為整年出售證券超過 10 億元以上個人(蔡金宏，2012)。由上述討論可知，

在此一階段證所稅論述與制度建構時期中最重要的政治論述行動者即是馬英九

前總統；馬前總統將其所欲追求之社會正義的背景是論述和憲法之平等原則等傳

統國家和社會價值的規範理念論述加以結合，並且透過召集學者專家召開財稅改

革健全小組和透過凝聚黨內執政菁英之共識等過程成功地完成了協調式政策論

述的溝通過程。在此一過程中，由於馬前總統將其改革政策和社會正義等富有高

度道德價值的目標加以連結，因此在社會上除了部份工商團體表達反對意見外，

在馬前總統宣布要推動證所稅的初期獲得了超過半數以上臺灣民眾的支持(李允

傑，2012)。 

 

二、2013~2014 年底「證所稅之論述與制度修正期」 

 

    證所稅於 2013 年 1 月 1 日正式復徵後對於臺北股市產生兩種影響: (一)臺

北股市價格與量能萎縮以及(二)產生股市 8500 點之股價天花板效應。事實上從

馬前總統於2012年 2月提出賦稅改革並於2012年 3至 4月間透過財政改革健全

小組的會議召開開始，臺北股市的股價與量能即大幅萎縮，從 2012 年 1 月 31

日的 7517 點大幅地下跌至 2012 年 7 月 31 日的 7270 點，股價下跌了 247 點，而

成交量也從千億元下降至 600 多億元之譜；除了股價下跌外，從證所稅復徵開始

至 2013 年 6 月為止，臺北股市的股價就沒有再達到 8500 點，甚至在 2013 年 5

月當臺北股市上漲至 8400 點後旋即反轉向下，使得股價一直未能突破 8500 點之

證所稅課徵之基準點。對此，當時 8500 點即被稱為是臺北股市的天花板，而股

價一直未能超越 8500 點也使得社會各界對於馬前總統所推動之證所稅成效開始

出現質疑聲浪(毛治文、張景惠，2015)。面對證所稅復徵所造成的股市價量下滑，

監察院於 2013 年 4 月 16 日提出對於行政院和財政部的糾正，在監察院的糾正文

當中具體地指出:「我國證券市場上市上櫃公司總市值以 101 年 2 月底為 22.3

兆元為基準，相較同年 7月底減至 20.08 兆元，蒸發 2.22 兆元；且由於股市成

交量大幅萎縮，101 年全年證交稅實徵 716 億元，僅達預算達成率 56.6%，短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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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550 億元；至於資金外流，101 年我國居民對外證券投資第 2 季淨流出 82.1

億美元，第 3季淨流出 172.1 億美元」。另外，糾正文更進一步地表示:「從過去

的經驗及 101 年修法復徵證所稅的情形觀之，證所稅的確對股市市值及成交量有

重大影響。101 年全年稅收短徵逾 244 億，主因是證交稅短收近 550 億元，這也

是 98 年金融海嘯以來，首度短徵，對國家財政更是雪上加霜。…可見財政部提

案過程草率、評估不周、論述不足、溝通不良，且與民意不符…」(監察院，2013)。

就在監察院之糾正文公布後，馬前總統在2013年4月24日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

「任何制度實施一段時間後都可以檢討，行政院與立法院會分別成立專案小組探

討證所稅，看如何做得更好」(中國時報，2013)。對此，馬總統針對證所稅可檢

討之政治立場宣示之後，開啟了證所稅修正乃至於之後廢止的政策機會機窗，而

此一政策機會之窗的開啟，亦動員了眾多的政策企業家(policy 

entrepreneurship)和其他相關的政治經濟菁英快速地凝聚和傳播對於證所稅修

改乃至於之後廢止的制度變遷論述內容的產生(Bakir＆Jarvis,2017)。 

 

 （一）、證所稅復徵至第一次修正-取消指數課徵門檻 (2013/1/1~2013/6/25) 

 

    然而，面對證所稅復徵後所引發社會各界的批評與討論、以及在馬前總統表

示願意檢討證所稅之執行成果後，社會各界與當時的執政團隊首先把政策檢討的

對象放置在「指數課徵門檻」存廢議題的討論上。在馬前總統接受完媒體專訪後，

國民黨立法院黨團在 2013 年 5 月 6 日成立證所稅檢討小組，而該小組主要討論

的內容之一就是是否要廢除指數課徵門檻的問題；對此，在經過行政部門和立法

院不同黨團和立委之協商後，最終於 2013 年 6 月 25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證所稅復

徵後的第一次修正，其中不僅廢止了 8500 點的課稅天花板且回溯至 2013 年 1

月 1 日起；換言之，從證所稅復徵開始到此次所完成之第一次修法之後，基本上

大多數的散戶和投資人所出售的上市櫃股票交易所得全數免稅；另外，針對一年

內上市櫃股票交易超過 10 億元的大戶修正大戶條款，從原本的全額核實課稅、

修正成「差額設算為主、全額核實為輔」的課稅標準，且稅率降為千分之一(林

建甫、周信佑，2013)。 

 

 （二）、證所稅大戶條款之第二次修正階段 (2013/6/25~2014/12/26) 

  

    證所稅在經歷了第一次的修正後，不到半年的時間，國民黨立委羅明才於

2013 年 10 月 30 日於國民黨黨團大會中提案修法證所稅大戶條款，將現行交易

超過 10 億元即開始課徵證所稅的門檻提高至 50 億元才能課徵。而羅明才委員提

案的理由包括:「復徵證所稅後，金管會為了提高市場交易量先後提出政策、努

力造市。然以每年約 260 個交易日計算，平均每日售出超過 385 萬交易額就會

達到『大戶條款』課徵門檻，實與金管會造市的政策方向相違背」，亦即金融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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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管理委員會與財政部之間立場衝突，成為羅明才委員提案修正大戶條款的重要

立論依據(立法院，2014)。由上述羅明才委員所提出來之背景理念論述可知，其

認為當時所施行的大戶課徵門檻與金管會所推動的政策方向有所違背，且其在此

詮釋和認知的基礎下把廢除大戶條款作為其理念認知的內涵並且以此作為其進

一步和黨內政治菁英和社會大眾進行協調式政策論述和溝通式政治論述溝通的

基礎。在推動廢除證所稅大戶條款的過程中，如何成功地凝聚國民黨立法委員和

政治菁英的共識成為了最重要的目標之一。在推動廢除大戶條款的過程中，不少

跨黨派立委對於此一議題表達反對的態度，包括時任國民黨立委曾巨威、立委李

桐豪、民進黨立委林淑芬等、而在國會議場外亦有綠黨和社會民主黨表達反對廢

除大戶條款的政策立場(林淑慧、呂雪彗，2014)。面對部份個別立委與社會團體

的反對聲浪，支持廢除大戶條款的利益團體和支持論述則快速集結，其中，中華

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的聲浪與反對力量最強，由於臺北股市交易價量的萎縮將

會直接地影響到各大證券交易商的獲利情形，因此證卷公會針對廢除大戶條款之

方向多次地表達了支持的態度和立場(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2014)。  

 

     最後廢除大戶條款的提案在國民黨立委羅明才與詹凱臣的領導下提出對於

證所稅之大戶條款修正案，而連署的委員跨越藍綠各黨派，包括盧嘉辰、呂學樟、

楊應雄、陳根德、簡東明、吳育仁、鄭天財、吳育昇、徐少萍、林德福、薛凌、

丁守中、趙天麟、陳碧涵、王廷升(公民監督國會聯盟，2014)。最後，針對證所

稅大戶條款之修法提案在國民黨委員主導下於 2014 年 12 月 26 日通過國民黨團

版本，將大戶條款之稅收起徵時間延後至 2018 年開始實施、且課徵的標準進一

步地修正為當年度出售股票金額新台幣 10 億元以上部分，課徵千分之 1證券交

易所得稅。對此，部份統計資料推測，將大戶條款之課徵標準放寬至 10 億元以

上後，真正會受到大戶條款所影響並課與稅收的人數將從未修正前的數千人，大

幅降低至數百人之譜。 

 

三、2015 年「證所稅廢止期之制度耗盡(exhaustion)與消耗」 

 

    在大戶條款廢除之後雖然讓證所稅在形式上得以存續，但其真正能夠扮演

追求社會正義和量能課稅的功能已和原本馬前總統的目標有了很大的差距；另

外，由於 2015 年已是總統大選前一年，各政黨在選舉考量下，進一步地想透過

廢除證所稅的方式一方面希冀提高股價、另一方面也降低來自工商團體的反對壓

力。這次一樣是由國民黨立法委員為首，集結了支持廢除證所稅的利益團體，包

括證券公會、六大工商團體等提出了修法理由認為，由於證所稅的開徵使得臺北

股市的交易量大幅下滑，導致證券交易稅收入從 2012 年至 2014 年較 2009 年至

2011 年平均每年少了 242 億元，且證所稅在開徵之後 3年只徵收不到 80 億元。



                           證券交易所得稅的課徵與廢除(2012-2015): 論述制度主義的觀點 

 

82 
 

對此，領銜提案的藍委即將此作為其背景理念論述以及提案修法的理由依據；另

外，部分支持廢除證所稅的立委和利益團體更援引大法官於 2011 年之釋字第六

九三號認為，具有的千分之三證券交易稅中已內涵了證所稅的性質，因此若再繼

續課徵證所稅對於股市交易人會產生不公平和剝兩層皮的問題(朱雲鵬、周信

佑，2015；司法院大法官，2011)。由此討論可知，支持廢除證所稅的國民黨立

委和利益團體在型塑了自我詮釋的背景理念論述後，除了提供具體的稅收數字

外、更援引大法官釋字的解釋文，試圖以大法官在法律解釋和視野上的高度將其

支持廢除證所稅的言論和規範性理念加以連結，以增加廢除證所稅論述在傳統價

值觀的理據基礎，藉以降低社會上對於廢除證所稅是走稅改回頭路以及惡化財稅

和社會不公的批評(綠黨，2015；黃天如，2015)。雖然，面對部分社會團體的反

對，但在 2016 年總統大選前一年的時間，各政黨無不想盡快地將證所稅議題告

一段落以掃除大選年的相關阻礙；對此，在第八屆第八會期

(2015/9/15~2015/12/31)一開始，就由國民黨羅明才和孫大千兩位委員分別領銜

提案廢除證所稅(自由時報，2015a)。最後證所稅在 2015 年 11 月 17 日在國民黨

立法院黨團人數優勢下，通過國民黨版之《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案，正式三

讀通過廢除證所稅，並在修法條文內容中加註證交稅已隱含證所稅之文字，藉以

增加修法之正當性以及和大法官釋字之規範性理念論述的理據結合性。對此，在

2015 年 11 月 17 日證所稅廢除了以後，除了滿足了各黨派為了因應 2016 年大選

之選舉需求外、亦使得紛擾三年多的證所稅復徵案重新地回到 1990 年 1 月 1 號

的規定，亦即證券交易所得停止課徵證所稅，而其修改內容並於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實施(自由時報，2015b)。 

 

  對此，馬英九政府時期證所稅的復徵與廢除引發了兩種對於稅制改革的不同看

法；一種看法認為，再經過了取消指數課徵門檻並且以差額設算為主、全額核實

為輔的課稅標準修正以及大戶門檻之標準放寬後，證所稅所能實際課徵到的稅收

金額已很有限、也離馬前總統希冀透過證所稅來達成追求臺灣社會之公平正義和

量能課稅之背景和規範理念的目標愈來愈遠(張翔一，2014、彭漣漪，2015)。然

而，另一種看法則認為在看待證所稅制度改革時應回到證券交易法第一條的內

容，亦即證券交易法的設立目的在於發展國民經濟與保障投資，但馬政府時期施

行證所稅的經驗則顯示，其不僅可能造成資本家對於投入資本市場或實業活動感

到卻步、亦有可能造成上市櫃企業從股票市場中之籌資能力產生影響，政府也可

能因為股票市場交易量降低而造成稅收的減少，形成在改國過程當中無人獲利的

情形。由上述可見，馬政府時期之證所稅制度改革在前期時打著稅制公平正義為

號召，以及在當時社會各界希望政府能夠進一步縮小社會之貧富差距的情況下，

這樣的論述內容獲得了較多之社會大眾和政治菁英的青睞；然而，隨著證所稅實

施時間的增加，以及施行結果對於臺北股市和稅收情形所產生的社會、經濟等影

響下，進一步地改變了當時媒體輿論和政治菁英對於證所稅之政策論證之方向朝

向降低稅改對於股市指數和稅收以及社會經濟動能等面向進行思考。順此，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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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政治菁英朝向廢除證所稅的制度改革方向邁進(羅明敏，2014；張世賢，

2015: 155-167)。 

 

 

伍、 結論與討論 

    對此，臺灣賦稅改革迎來了第四次的證所稅課徵與廢除的結果；而從這次證

所稅復徵到廢徵的三年中間也可以看出不同政治行動者在此過程中使用了不同

的論述內涵和傳播策略來達成其所欲達成的制度變遷結果。不同於第一階段證所

稅論述與制度建構期時主要的論述行動者為馬英九前總統，在馬前總統以量能課

稅和追求社會正義的背景理念和前景理念論述下，透過召開學者專家和黨內執政

高層之行政會議等方式來進行凝聚政治菁英之共識和支持的協調式政策論述溝

通過程。而其執政團隊和立法院黨團也在馬前總統之政策立場下將馬前總統對於

證所稅的理念和論述加以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成為法律制度。另外，

由於馬前總統將賦稅改革和追求社會正義等規範性理念加以連結，因此在此一階

段除了部分之工商團體表達反對意見外，馬前總統的賦稅改革方向獲得了人民很

大的期待。然而，在證所稅修正和廢除的兩個時期當中，主要的政策論述行動者

從馬前總統和行政部門轉換成立法部門和立法委員們，亦可看出在證所稅制度修

正乃至於廢除的階段，制度變遷之論述主導權已由立法院和立法委員所主導，而

在個別立委提案修正或廢止證所稅的提案中執政的府院幾乎噤聲、而與此政策直

接相關的兩個部會金管會和財政部對於證所稅的存廢也一直出現立場不一的情

形。對此，就在行政團隊論述真空和行政部門彼此立場不一致的情況下將制度變

遷的論述空間和場域騰空讓出給個別的立法委員和快速集結的各方利益團體，不

僅使得賦稅制度改革的契機不斷縮小、亦使得此次證所稅的制度變遷離馬前總統

之賦稅改革理想(租稅公平、經濟發展、簡政便民及稅收)愈來愈遠，最終導致賦

稅改革的失敗以及證所稅回到原點的制度變遷結果(石振國，2016)。 

 

    另外，從制度變遷的類型來看，證所稅在經過了論述到制度化的過程後所

經歷的三次制度修正到制度廢止的過程體現了制度變遷的漸進式過程；在這個過

程當中不同的政治行動者使用了不同的政治論述內容來推動證所稅的制度變

革，而其制度變遷的結果就如同 Streeck & Thelen（2005:31）所言是一個耗盡

（exhaustion）的過程，立法委員透過修法的過程一塊塊地將原本證所稅的制度

重點加以消耗(Depletion)和解構，使得原本的制度逐漸地失去功能，最終導致

制度廢除與耗盡的制度漸進式變遷結果；而這樣的制度改革結果也使得部分民眾

對於馬前政府追求稅制改革和社會正義以及證所稅所能帶來之量能課稅政策目

標的期待也一併耗盡。對此，以下將不同時期證所稅之論述與制度互動過程和制

度變遷結果繪於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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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證所稅在不同時期之論述與制度互動關係 

 

時期/ 

論述與制度互

動特徵 

2012 年「證所

稅之理念、論

述與制度建構

期」 

2013~2014 年底 「證所稅之論

述與制度修正期」 

2015 年「證所

稅廢止期之制

度耗盡期」 證所稅復徵至

第一次修正-

取消指數課徵

門檻 

證所稅大戶條

款之第二次修

正階段 

主要政治論述

行動者 

馬英九前總統

與執政團隊 

此兩階段的主要政治論述行動者從行政團隊轉

變成個別之立法委員和據以凝聚的利益團體。 

理念與論述 

類型 

背景理念-社

會正義與量能

課稅原則、前

景理念-降低

貧富差距。 

背景理念-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與財政部之間立場衝突、 

認知理念-廢除大戶條款。 

背景理念-股

市的交易量大

幅下滑，稅收

不足、規範性

理念-大法官

解釋。 

論述策略 

使用與傳播 

召集學者專家

和黨內政治菁

英凝聚共識進

行協調式政策

溝通之論述過

程。 

由部分國民黨立法委員為主導，進而凝聚支持

制度變遷和修正的利益團體；對此一方面給予

黨內政治菁英壓力並進行協調式政策論述溝通

過程、亦透過支持修改之利益團體的匯集創造

有利於修法的輿論壓力並據此作為溝通式政治

論述的傳播論述基礎。 

主要支持與 

反對團體 

除了部分工商

團體表達反對

意見外、馬前

總統的賦稅改

革在社會公平

正義的背景理

念下獲得了多

數民眾的支

持。 

支持團體: 國民黨立法院黨團、部分在野黨立

法委員、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六大工

商團體等。 

 

反對團體: 部分朝野政黨立法委員、綠黨社會

民主黨聯盟、公民監督國會聯盟等公民團體。 

制度變遷 

結果 

國民黨執政團

隊與立法院黨

團貫徹馬前總

漸進式地制度變遷，透過針對證所稅的制度修

正導致制度的耗盡(exhaustion)與最終廢除的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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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的改革理念

使證所稅得以

獲得制度化。 

資料來源: 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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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rsive Politics of Taxation Policy Reform in Taiwan: 

The Study of Securities Transactions Income Tax (2012-2015) 

 

Hsien-ming Lin＊ 

 

Abstract 

 

In Taiwan’s tax institution history, Securities Transactions Income Tax is one of 

the unique cases that which had been created and demolished four times. In 2012 the 

ex-president Ying-Chiu Ma announced to establish the Securities Transactions Income 

Tax institution again, however, in two years later, the parliament decided to demolish 

the tax institution again. In this regard, the author is curious about what are the 

processes of thi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what are the different political actors play 

the role and use the different ideas, political discursive strategies in the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and demolish procedures? In order to the research questions, the author 

applies the theory of 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 from Vivien Schmidt to conduct the 

analysi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Securities Transactions Income Tax reformed 

undergone three phases: First, the construction phases of the institution in 2012. 

Second, the modified phases of the institution in 2013-2014, and third, the 

demolishment and exhaustion phases of the institution in 2015. Moreover, in each 

phase, the different political actors had tried to utilize the various political ideas and 

discourse strategies to influence the development of institution. Furthermore, this 

study argues that the consequence of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s of Securities 

Transactions Income Tax in Taiwan, which is echoed with the idea proposed by 

Streeck & Thelen as the incremental change as the type of “exhaustion”. In these 

procedures, the legislators in the parliament incrementally modified the law piece by 

piece, which made the original institution tardily loosed its’ initial functions of the 

institution, and eventually made the institution exhausted and demolished.  

 

Keywords: Securities Transactions Income Tax, 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 

Incremental Institutional Change, Vivien Schmidt 

 

 

＊PhD Student of 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Interculturalism, Migration and Minorities 

Research Centre, KU Leuven ; PhD Candidate in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Received: March 21, 2019.       Accepted: April 19, 2019. 


